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祥华乡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对象及名额
（一）申报对象
1.基本条件
（1）在辖区内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、注册的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；
（2）建设项目策划须围绕主导产业（茶叶）；
（3）财务规范，运营良好；
（4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要求建设项目自筹资金应高于中央财政奖补资金3倍以上，且提供有效凭证，自筹资金来源渠道为非其他财政资金，为顺利推进项目实施，申报的建设项目资金分配参照该规定；
（5）项目验收须提供总投资有效凭证及其他材料。
2.一票否决的情形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营主体不得作为产业强镇建设实施主体：
（1）经营主体近三年被列入中国信用失信企业名单（企业已进行信用修复或能提供解除失信惩戒信息书面文件的除外）；
（2）经营主体不存在涉黑涉恶等情形。
（二）申报名额
第一期补助项目3-5个名额，第二期补助项目5-7个名额，项目实施与否以上级农业产业强镇批复为准。
二、建设内容
1.标准化基地建设。主要用于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基础设施、生产设备设施等建设。
2.产品宣传推介。主要用于开展特色农业产业品牌策划营销、电子商务营销，举办相关宣传推介活动和产销对接活动等，该项目原则上由政府承担项目建设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人员素质提升。主要用于建设特色农业产业主导的高素质农民技术培训基地建设，提升高素质农民职业教育提升。
三、资金安排与使用
农业产业强镇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000万元（第一批补助资金300万元，评估通过后拨付余下700万元），单个项目补助资金原则上不得超过两百万。
四、材料要求
项目申报单位请于2025年12月31日17:00前提交申报表及营业执照、企业负责人身份复印件等纸质材料，并送至安溪县祥华乡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，同时报送电子版资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方案的可行性负责，如有虚假必须承担全部责任。

